第三章　招标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根据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承灾体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陕建发[2021]193号）、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西安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实施方案》（市建发[2021]141号）、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长政办函[2021]47号）要求，开展长安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技术服务项目。

二、招标内容
长安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技术服务项目，分为1个包。工作区域为长安区管辖范围区域内，包含以下工作内容：

（1）完成房屋建筑调查（包含城镇房屋和农村房屋）；

（2）完成市政道路调查；

（3）完成市政桥梁调查；

（4）将调查成果上报至“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系统（陕西省）”平台。
★ 三、技术\服务要求
在调查过程中，采用测绘、地理信息（GIS）开发等技术，在国家统一下发的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矢量图斑工作底图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外业调查软件APP，对长安区管辖范围内全部乡镇、街道办事处及县城实际存在的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承灾体信息进行普查。通过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摸清长安区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认识全区灾害综合风险水平，为长安区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为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一）对服务商的业绩要求
供应商有相关关业绩经验

（二）进度要求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60日历天完成全部工作内容。
（三）成果交付要求
将调查成果上报至“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系统（陕西省）”平台。

（四）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

质量验收标准:合格，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

（五）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服务要求和标准，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3、中标方从项目方案制定、自查、验收、质量审核等环节确保一次性通过，若审核不通过，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系列连带责任由采购人采取相应罚款等措施。

★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60日历天
款项结算：
（1）合同签订后,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预付合同总价的30％作为启动资金。

  （2）乙方完成调查任务后通过市级验收，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

  （3）乙方提交的成果资料通过省、国家级抽检验收（若因省、国家级抽检验收采取随机抽取的模式，长安区未被抽中，则将视同通过省、国家级验收），甲方向支付给乙方合同总价的20％。

五、其他

无
